
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等學校 

111 學年度學生參加英文檢定考試獎勵申請表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申請人 考試日期 考試項目 
成績 

(附上證明) 
獎助級別 獎勵金金額 

____年____班____號 

____________ 
  

 ___________ 

第______級 
 

  各項達標 □ 

------------以下欄位由審核人員填寫------------ 

審核情形 
□符合補助 

□不符合補助 

 

審  核  人  員 

(全英計畫老師)  

承    辦    人 行   政   主   管 機  關  首  長 

    

備註：  

1. 可至從學校首頁下載列印或至教務處實研組領取申請表。 

2. 每位學生在校期間以獎勵申請表上之一項考試或證書之獎勵為限。 

3. 經費以官網報名費實支為原則，報名費超過獎助金額以獎助金額為上限。 

4. 如果獎助金額超出計畫補助預算，則以參與通過人數依上述補助方式比例補助。 

5. 高三申請人請於 112年 5月 17日前，將申請表送到三專辦公室交給邱芸姍老師； 

   高一、二請於 112年 6月 17日前，至一導辦公室，高一交給周美麗老師、高二交給曾詠懿老師。 

6. 請參考學校首頁公告的申請獎勵辦法。 

7. 若經查證不符合補助卻已領取獎助金者，須將獎助金繳回教務處實研組。 

級 

別 

全民英檢 

(GEPT) 

多益測驗

(TOEIC) 

托福(TOEFL) 雅思 

(IELTS) 

檢定 

獎助金 紙筆測驗(ITP) 網路測驗(iBT) 

1 通過中級初試 550 457 57 4 $700 

2 
取得中級證書 650 470 

57 

各項達標 

4 

各項達標 $1,000 

3 通過中高級初試 700 500 60 5.5 $1,200 

4 
取得中高級證書 785 525 72 

5.5 

各項達標 $1,500 

5  850 540 76 6 $1,700 

6 通過高級初試 880 550 80 7 $1,800 

7 
取得高級證書 945 560 

95 

各項達標 

8 

各項達標 $2,000 

 

准予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       仟       佰       拾      元 整  

 
(大寫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) 


